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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一、監察員須熟悉投票及開票作業程序及應

行注意事項，以利執行監察職務。

二、執行監察職務過程中，如發現管理員作
為似有不妥之處，請先向主任管理員或
主任監察員報告，由其依規妥處，避免
在現場吆喝引發事端。

三、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，有效同意票數多
於不同意票，且有效同意票達投票權人
總數4分之1以上者，即為通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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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監察員職務－投票-1
一、領票處監察員之職務：

1、監察投票權人領票、管理員發票，有
無違法情事。

2、投票權人領公投票，在投票權人名冊
上按指印者，監察員及管理員各1人
在投票權人名冊「證明人蓋章」欄內
共同蓋章證明。

3、投票權人如僅願領取部分公投票時，應
於投票權人名冊備註欄註記，並由管理
員及監察員各１人共同簽章證明。 3



貳、監察員職務－投票-2

二、圈票處監察員之職務：

1、監察投票權人圈票有無違法情事。

2、身心障礙無法自行圈投而能表示其意
思且無家屬或陪同之人在場者，請求
協助或代為圈投時，應由管理員及監
察員各1人依據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
代為圈投。

三、投票處監察員之職務：

監察投票權人投票有無違法情事。 4



貳、監察員職務－開票

一、檢票、唱票、記票、整票計票處監察員，
分別監察管理員辦理檢票、唱票、記票、
整票計票，有無違法情事。

二、主任管理員與主任監察員認定無效票有
爭議時，由全體監察員表決之。表決結
果正反意見同數者，該公投票應為有效
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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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公投法規範罰則-1
一、公職人員選罷法及總統副總統選罷法規

定：選舉人圈選後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
示他人。
公投法亦作相應之規定，投票人圈定後，
不得將圈定內容出示他人。

違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
臺幤20萬元以下罰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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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公投法規範罰則-2
二、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

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：

1、穿著佩帶具有公民投票相關文字、符號
或圖像之貼紙、服飾或其他物品、場喧
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，不服
制止者。

2、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者。
3、有其他不正當行為，不服制止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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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公投法規範罰則-3

選舉人有前項情事之一者，令其退出時，
應將所持公投票收回，並將事實附記於
投票人名冊內該投票人姓名下。

經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
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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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公投法規範罰則-4
三、將領得之公投票攜出場外者，處1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1萬5千
元以下罰金。

四、在投票所四周30公尺內喧嚷、干擾或
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，經警衛人員制
止後仍繼續為之者，處1年以下有期徒
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下罰
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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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公投法規範罰則-5
五、將公投票或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，

或故意撕毀領得之公投票者，處新臺幣
5千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。

六、意圖妨害或擾亂公民投票案投票、開票
而抑留、毀壞、隱匿、調換或奪取投票
匭、公投票、投票權人名冊、投票報告
表、開票報告表、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
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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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公投法未規範事項-1
一、禁帶手機及攝影器材

公職選罷法：除執行公務外，任何人不
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
入投票所。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，
不在此限。違反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
30萬元以下罰鍰。

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
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。違反者5年以下
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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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公投法未規範事項-2
總統選罷法：除執行公務外，任何人不
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
入投票所。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，
不在此限。違反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
拘役或科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金。

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裝設足以刺探選舉
人圈選選舉票內容之攝影器材。違反者
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50萬元
以下罰金。

12



肆、公投法未規範事項-3
公投法無相應之規定，回歸平常刑法：
「於無記名之投票，刺探票載之內容者，
處9千元以下罰金」。

相關行為不無藉之刺探票載內容，或藉
之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而犯亮票罪或刺
探票載內容等罪之虞。是必要時仍無礙
依行政程序法(第165條)以輔導、協助、
勸告、建議或其他不具法律上強制力之
方法，促請投票人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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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公投法未規範事項-4
二、就廣電媒體之禁用或公平、公正對待未

作相應之規定，而是回歸廣電法平常法
制予以規範。

三、平面媒體宣傳廣告無顯名制限制。

四、張貼懸掛豎立宣傳品回歸平常廣告物法
制或廢棄物清理法等規定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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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公投法未規範事項-5
五、競選活動期間、每日競選活動起止時間

及投票日從事宣傳活動等，均未准用。

六、投票日前10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，不
得以任何方式發布民調，亦未準用，回
歸刑法、社維法規範。

七、以文字、圖書、錄音、錄影、演講或他
法，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，足以生
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無相應之規定，
回歸刑法規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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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狀況處理與案例分享-1
公投票被冒領

一、公投票已被冒領者，經查明確未投票，
應准予領票並由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
察員，通報縣市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。

二、在名冊備註欄註記「曾被冒領，准予領
票」，並請該選舉人或投票權人於備註
欄簽名、蓋章或按指印。

三、在投（開）票報告表「其他有關事項」
欄註記「ＯＯＯ公投票被冒領，依規定
准予領票」。 16



伍、狀況處理與案例分享-2

冒領公投票、撕毀公投票

一、有上述情況者，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
監察員，請警衛人員將該選舉人或投票
權人予以留置，聯絡警察單位派員處理，
另通報縣市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。

二、將撕毀之公投票收回，另外包封列入已
領未投票，並將事實附記於名冊備註欄
及投（開）票報告表「其他有關事項」
欄內，如已投入票匭者，以無效票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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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狀況處理與案例分享-3

窺視或刺探投票權人圈選內容
圈選內容出示他人

一、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察員，請警衛
人員將該選舉人或投票權人予以留置，
聯絡警察單位派員處理，另通報縣市選
舉委員會監察小組。

二、圈選內容出示他人者，准該選舉人將選
舉票投入票匭，不應收回作已領未投計
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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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狀況處理與案例分享-4

將非公投票之物投入票匭或攜出公投票

一、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察員，請警衛
人員將該選舉人或投票權人予以留置，
聯絡警察單位派員處理，另通報縣市選
舉委員會監察小組。

二、將攜出之公投票收回，另外包封列入已
領未投票，並將事實附記於名冊備註欄
及投（開）票報告表「其他有關事項」
欄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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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狀況處理與案例分享-5

投票過程手機鈴聲突然響起

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察員請該投票權人

即刻將鈴聲關閉或關機，避免因鈴聲大作影

響其他投票權人權益，並請該投票權人儘速

完成圈投後離開投開票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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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狀況處理與案例分享-6

民眾質疑有效或無效票認定不公在場喧鬧

主任管理員應予以制止，不服制止者，會同

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，經令其退出而不退出

者，並請警衛人員將該選舉人或投票權人予

以留置，聯絡警察單位派員處理，另通報縣

市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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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狀況處理與案例分享-7

投開票報告表統計發現短少100張票

一、重新驗算選舉人名冊已發出票數，並核
對有效票數、無效票數、已領未投票
數、剩餘票數等。

二、檢查抽屜、夾層、包裝袋、紙箱等可能
放置公投票之處所及所有工作人員隨身
皮包、提袋等，避免選舉票誤置情事。

三、於投（開）票報告表「其他有關事項」
欄註記，並聯絡縣市選舉委員會報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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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狀況處理與案例分享-8

選務人員未由家屬陪同身心障礙選舉人圈投

事由：民眾陪同身心障礙母親投票，選務人

員未由隨行家屬反由選務人員陪同圈

投，家屬憤而於投票日當天向本會電

話申述及行政院院長信箱陳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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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狀況處理與案例分享-8

經過：

一、隨即電話聯繫該投票所主任管理員確認

事件始末，並告知正確之處理方式，請

其依規辦理。

二、先行致電陳情人說明與致歉並以公文回

覆陳情人，惟陳情人仍忿忿不平一再陳

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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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狀況處理與案例分享-8

結果：經本會一再說明與致歉，陳情人終於

同意不再追究。細查本案選務人員作

法確與選罷法第18條「…因身心障礙

不能自行圈投而能表示其意思者，得

依其請求，由家屬一人在場，依據本

人意思，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…」規

定相違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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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狀況處理與案例分享-8
改進：

一、落實主任管理員訓儲講習工作，嚴選未

具有主任管理員工作經驗或經驗不足之

人員優先參訓，以傳承選務經驗。

二、精進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工作，納入

發生案例宣導提升講習成效，除確實熟

悉各項職務要領並瞭解選舉人及突發狀

況之多樣性，一旦事件發生亦能冷靜面

對及正確處理。 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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